
 

 
 
 
 
 
 
 
 

校办字〔2019〕26 号 

 
各单位： 

为加强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管理，规范学生在境外学习获得

的课程学分及成绩的认定及转换，确保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

有序开展，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特制

定本管理办法，经 2019 年 6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2019〕10 号研

究通过，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19 年 7 月 19 日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与境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扩展学生的视野，规范我校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的管

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与境外所有校际间学生交流

学习的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工作职责 

第三条 各学院按名额和条件，负责学院交流生的选拔

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通知下发、交流生遴选、学生课程

成绩认定、学分转换及学籍管理等工作。 

第五条 校长办公室负责与省外事办、协议高校办理学

生入学相关手续。 

第三章 交流学生的选拔 

    第六条  选拔的基本条件 

（一）大一至大三学生为主要选拔对象，思想品德优秀，

积极要求进步，好学上进，无违规违纪记录； 

（二）具有一定的沟通和表达能力；身体健康，具有较

强的境外学习生活能力； 



 

（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及当地通用语言

的听说读写能力，学习成绩优良，无不及格必修课程； 

（四）有托福成绩或雅思成绩者优先； 

（五）具备多种语言能力者优先； 

（六）学生所在的家庭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负

担其在境外学习期间的相关费用。 

对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经各学院审核后报教务

处，学校进行综合考核后推荐给对方大学，由对方大学确立

最终录取名单。 

     第七条 选拔程序 

     （一）教务处于每年春季和秋季开学初期发布当年赴

境外友好高校交流学生的专业及名额的选拔通知，各学院组

织学生报名； 

     （二）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根据要求准备有关

材料，填写《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计划申

请表》（附件 1），报所在学院审核； 

     （三）各学院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

学生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并推荐，报教务处审批； 

     （四）教务处复核并选拔后将推荐人选的材料发送至

校长办公室，进行后续外事手续的办理。 

第四章 课程选修、学分认定与成绩记载 

     第八条 课程选修 



 

（一）学生申请赴协议学校学习之前，应充分了解双

方学校同期的课程设置，提前制定拟修读课程学习计划，报

所在学院审批后，方可使用协议学校修读课程替代学院所学

专业课程； 

（二）学生在协议学校的选课过程中，应优先选择修

读与学院课程名称、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学生应结合本专业课程学习任务和对方学校提供修读的

课程清单，进行课程匹配认定和选择。 

    第九条 学分认定 

（一） 赴协议学校学习的学生在协议学校修读的课程

已取得的成绩和学分，经调整后，可申请转为所在学院相应

课程成绩和学分。学分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

即理论课程 1学分对应 16 学时，实践类课程 1学分对应 32

学时； 

（二） 学生在协议学校修读课程的学习成绩单，须经教

务处审核后，填写《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

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附件 2），方可进行课程学分认定； 

（三） 赴协议学校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满返校后，需在

获得交流学校的正式成绩单后及时办理课程学分认定手续； 

（四） 赴协议学校学习期间修读课程使用外语教学的

可申请认定同一外语类课程学分。 

    第十条 成绩记载 



 

（一） 如学生在协议学校修读课程以百分制成绩登记

（即与我校成绩登记方式相同），该课程转换后的成绩按协

议学校给出的百分制成绩登记，其成绩与我校的对应关系一

致； 

（二） 如学生在协议学校修读课程以五等级制的形式

登记，则参照下表标准执行转换： 

五等级制  百分制  五等级制  百分制 

A+  95  C+  72 

A  90  C  68 

A-  85  C-  65 

B+  82  D+  64 

B  78  D  61 

B-  75  D-  60 

  F <60 

（三） 如协议学校修读课程成绩，不是按上述两种标准

登记，则需把成绩转换成上表标准执行。 

第五章 学生管理与学习费用 

     第十一条 学生管理 

（一）交流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其学籍不变； 

（二）交流生在赴境外交流学习之前，需接受上级主

管部门或学校组织的培训； 

（三）在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学生所在学院应

定期了解交流生的思想动态及其学习情况并随时给予指导； 

（四）交流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及

对方学校的校纪校规，接受对方学校的管理，尊重当地的风



 

俗习惯，注意人身安全； 

（五）交流生在交流学习期满后应按时回校，未经同

意不得擅自延长或转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违反者按我校有关

规定处理； 

（六）交流生如在交流学习期间因故必须中途终止学

习计划，须事先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提

前返校； 

（七）返校后，交流生应立即到所在学院报到，并在

两周内以书面形式向学校相关部门及所在学院上交赴境外

学习总结；  

（八）对培养方案中未能全部进行学分认定的课程，

学生应及时申请补修，学院在评估学生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允

许免听。 

    第十二条 学习学费 

根据双方学校交流协议规定，交流生在交流期间应缴纳

相应的研修费，交流生的往返路费、交流期间的生活、书籍、

保险费用以及对方学校指定必须缴纳的其他费用等一律由

学生自理。期间，我校学费正常收取。如协议学校与我校签

订协议中有学费或住宿费的优惠，赴该校的交流生可按优惠

条件缴纳相关费用。 

第六章 短期交流学习 

第十三条 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一般指交流时间为三个



 

月及以下的短期境外交流学习项目。 

（一）教务处根据项目内容确定选拔条件、选拔人数，

拟定选拔通知； 

（二）各学院负责做好项目的宣传和报名工作，并组织

院级初选，根据项目选拔条件做好项目初审和推荐工作，各

学院按照推荐限额将候选人材料报教务处进行复审； 

（三）教务处根据审核结果，会同相关单位共同确定项

目候选人并予以公示，公示结束后将相关推荐材料报送校长

办公室； 

（四）校长办公室全面负责短期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的外

部对接和内部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与项目合作方往来文件处

理、意见反馈，学生出入境跟踪管理、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

等； 

（五）课程选修、学分认定、成绩记载、学习费用参照

第四章和第五章相关条款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教务处负责解释和修

订。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起执行。 

 

 


